
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知识点：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1.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是指投资方能够在自身账簿和报表中确认对被投资单位股权投资的时点。企业会计准

则体系中仅就对子公司投资的确认时点进行了明确规定，即购买方（或合并方）应于购买日（或合并日）确认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等投资的初始确认时点比照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进行判断。 

 

 

2.同时满足以下有关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会通过；—内部通过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外部审批 

（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财产交接完成 

（4）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半价以上支付 

（5）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

的风险。—控制财务经营 

 

3.对于认缴制下尚未出资的股权投资，投资方在未实际出资前是否应确认与所认缴出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和负

债，应结合法律法规规定与具体合同协议确定：（2025年新增） 

（1）若符合负债定义，在出资时间确定，且公司章程等规定股东按照认缴比例行使表决权、参与利润分配和清



算资产分配的情况下，则应在认缴时点全额确认负债及相应的资产；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其他应付款 

（2）若公司章程等规定股东按照实缴比例行使表决权、参与利润分配和清算资产分配，则未实缴出资的股东不

确认负债或者在出现不可避免支付义务时确认负债。 

如，单位经营过程中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清算，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需要按照认缴出资

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时，股东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支付义务，需要确认负债。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知识点：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1）以支付现金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

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但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被投资单位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作为应收项目核算，不构成取得长期

股权投资的成本。 

 

现金方式——非合并长投初始取得，一般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应收股利  

  贷：银行存款  

 


